
本报讯 为保障清明节期间辖区市
场秩序稳定有序，连日来，门头沟区市
场监管局立足岗位职责，联合相关业务
部门，多措并举扎实开展清明节期间祭
扫服务保障工作。

一是重点督查，规范市场经营秩
序。以农贸市场、小超市、公墓祭扫
点、殡葬服务单位等为重点检查区
域，进一步加大对殡仪馆、经营性公
墓、丧葬用品销售价格以及周边停车
场收费标准等领域的监督检查力
度。同时，积极协同相关业务部门，
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制造、销售非法殡
葬用品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市场秩

序安全稳定。
二是宣管结合，倡导文明祭祀新风

尚。采取“监管+宣传”方式，在执法过
程中，通过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等方
式，引导和倡议经营者树立文明新风，
推进移风易俗，自觉停止销售传统祭祀
用品，引导其以鲜花、丝带等环保物品
替代冥币、纸钱等祭祀用品，动员更多
民众采取绿色、环保、文明的方式祭奠
逝者。

三是协同联动，响应群众“接诉即
办”诉求。持续加强“接诉即办”工作
办理效能，在祭扫高峰期间，增加执法
力量，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同时，

强化与相关业务部门之间的协作配
合，有效提升执法合力，形成监管执法
“组合拳”。

截至目前，共检查殡葬类经营主体
25户次，出动执法人员49人次，发现一
起违规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行为，
已依法立案，目前正在办理中。下一
步，门头沟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清
明节期间祭扫领域监督检查力度，进一
步加强多部门联动频次，充分发挥市场
监管职能作用，提高监管效能，全力做
好清明节期间祭扫服务保障工作，为广
大人民群众营造平安、便利、文明、有序
的清明祭扫环境。

区局全力保障清明节期间市场秩序稳定有序

本报讯 从门头沟区市场监管局
获悉，为切实加强农村食品市场监管，
有效解决农村地区食品流通领域突出
问题，回应百姓关切，区市场监管局依
据上级指示，紧密结合辖区实际，制定
《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售
假劣肉制品和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
行为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全面深入开
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全
力保障农村居民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

一是精细摸排，夯实监管基础。建
立领导小组，以各市场监管所为单位，
聚焦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将贮存、
销售场所作为重点监管区域，全面统计
农村地区食品经营主体数量，逐一摸底
建档，详细掌握生产经营者资质、经营
食品品种以及经营状态等关键信息，并
根据各主体实际经营变化情况，对台账
进行实时动态调整，确保监管底数清
晰、情况明确。

二是强化检查，规范经营行为。加
大对农村食品市场的监督检查和规范
引导力度，周密排查治理食品经营环节
风险隐患，规范食品集中交易市场经营
行为，强化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监
管。着重检查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否具
备合法资质，食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如生产销售“三无”“山寨”及过期食
品，以及食品添加剂“两超一非”、违法
宣称功能食品等行为；重点规范食品经
营者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制度建
立未落实、记录项目不全、未查验留存
供货者合格证明文件问题。

三是严格抽检，消除安全隐患。
组织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和农村食品
专项抽检。针对方便食品、休闲食品、
酒水饮料、调味品、奶及奶制品、地方
特色食品、肉及肉制品特别是销售价
格异常肉制品和“网红”带货肉制品等

重点品类，以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农村
地区校园周边、小食杂店等为重点区
域，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对抽检发现的
问题及时核查处置，做到问题食品可
追溯、可管控。

四是健全机制，严防安全风险。建
立健全问题整改和防范长效机制，严密
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严肃查处违法违规
案件。对日常监管、媒体报道、群众举
报等案件线索，深挖细查、追根溯源、一
查到底，查明来源和流向，实施全链条
打击，坚决取缔违法生产“黑窝点”。

区市场监管局专项整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执法人员检查食品经营主体。

本报讯 3月，门头沟区共开展行政执法
检查2416户次。其中，现场检查639户次，
非现场检查 1777户次，非现场检查占比
73.55%。总问题发现率37.04%，其中现场检
查问题发现率47.41%，非现场检查问题发现
率33.31%。

从检查部门看，主要集中在镇街（936户
次）、市场监管（547户次）、生态环境（395户
次）、农业农村（124户次）等部门。其中，13
个镇街中检查量最多的是龙泉镇（521次）、
其次是军庄镇（153次）和大峪街道（117
次）。从检查对象看，占比较多的是对场地
场所的检查，共计1186次；而对经营主体的
检查仅为912次，占检查总量37.74%。

3月，综合监管系统共弹出扰企检查提
示9次，成功减少重复检查9次，提示成功
率达到100%。下一步，将严格落实《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
见》，严格规范行政检查行为，避免对企业
构成过度检查和打扰，持续优化门头沟区
营商环境。

本报讯 从门头沟区市场监管局获
悉，为了解基层执法情况，4月2日，门
头沟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仁
海，区市场党组成员、副局长炼立锋带
队赴龙泉镇开展调研，通过实地走访、
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基层市场监
管所运行情况及基层执法情况，并就深
化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区域
发展、守牢安全底线等工作进行指导。
龙泉镇党委书记李栋，龙泉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王月超，镇人大主席陈强，副镇
长赵森等领导参加座谈。

高仁海一行实地查看了龙泉市场
监管所办公环境、执法装备配备及队伍
建设情况，并对一线干部良好的精神面
貌给予充分肯定。

座谈会上，龙泉市场监管所所长任
海鹏围绕辖区基本情况、党建引领、重
点工作、配合属地政府工作及下一步工
作计划进行了专题汇报。

镇党委书记李栋表示，感谢多年
来区市场监管局对龙泉镇工作的支持
与配合，并希望龙泉市场监管所在今
后工作中能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服务意识，在工作中帮助辖区企业
想办法、解难题、找出路，努力做到监
管无事不扰，服务无处不在，不断助力
辖区企业成长，持续服务镇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高仁海对龙泉镇党委、政府长期
以来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支持表示感
谢，并对龙泉市场监管所下一步工作

提出要求：一是要强化服务观念。全
面落实门头沟区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变监管为服务，要为如何服务辖区企
业更好的发展出谋划策。二是要强
化区属观念。区市场监管局是区政
府的组成部门，要严格落实区委、区
政府的工作任务与要求，与各镇街建
立良好沟通协作关系，在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中形成合力，共同为门头沟区
高质量发展服务。三是要强化大局
观念。每一名执法人员都代表全局
的形象，在基层执法工作中严禁出现
粗暴执法、野蛮执法、逐利执法等现
象，时刻严守纪律底线，以高度的责
任感为门头沟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添砖加瓦。

门头沟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基层市场监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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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体系，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门头沟
区市场监管局积极落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普惠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年）》《2024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重点工作计划》
等工作要求，为区域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统筹
谋划，创新引领，2024年度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统筹谋划，构建协同高效服务体
系。实施“中心统筹+站点协同”联动管理
机制，重点开展企业服务工作，明确工作方
向；优化资源配置，利用专家资源、服务导
师，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流程指导等支持，
2024年服务辖区企业450家，其中专精特新
企业95家，解答咨询892件，宣传培训33
次，推送专业信息1854条。

二是严格把关，筑牢知识产权质量根
基。坚持“质量优先”原则，严把知识产权申
报、初审推荐。有序推进市级知识产权试点
优势单位推荐工作，重点动员辖区高新技术
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等创新主体以及专精特新企业11家申报，
成功认定6家；扎实落实非正常专利申请核
查，2024年共开展二批次94件非正常专利
申请核查工作，其中主动撤回67件，申诉27
件，为辖区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积极
开展2024年度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工作，
引导35家企业共67件专利产品首次在国家
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备案。

三是创新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动能。以
企业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1+4+1”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体系优势。创新服务模式，与石
景山法院行政庭（知产庭）加强合作，共同打
造“智护京西”平台，开展知产民事案件巡回
审判活动，走访非遗企业护航传统文化，强
化行政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提升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支撑；持续完善区域知识产权政策体
系，制定《门头沟区知识产权发展促进与品
牌提升支持办法》，支持区域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效，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能力；围绕党群服务中心辐射范围，
将服务范围有效延伸至周边企业，组织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充分利用窗口
服务空间和网站等载体，与公益性组织对
接，积极开展政策宣讲等各类活动。

门头沟区3月行政
执法检查情况公布

区局多举措优化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